房产管理局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

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房产管理局是市人民政府授权主管全市房产事业的正科级事业机构。醴陵市房产管理局内设6个股室。领导和管理机构17个。市房产管理局总体编制149人，机关事业编制为22名。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及省有关房地产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定本市房产管理政策和实施办法，并监督实施。

（二）根据市总体规划的要求，负责编制全市房地产业和城市住宅建设发展规划、设计，并组织实施。

（三）统一管理城市房产产权、产籍；负责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以及房产权属证书颁发与房产测绘、产籍档案管理。

（四）负责房产市场管理，规范各类房产交易行为；负责房产中介服务的管理。

（五）负责房产租赁管理，规范房产租赁行为。

（六）负责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负责房屋安全鉴定、住宅小区物业、白蚁防治和异产毗邻房屋管理等工作。

（七）负责房屋接管、没收、代管、托管以及直管公房的权属、经租、交换、拆迁异动和修缮等管理工作。

（八）负责保障性住房的实施和管理；负责全市住房制度改革管理工作。

（九）负责全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管理，负责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管理；负责商品房预销售及销售的管理。

（十）负责房屋维修资金管理工作。

（十一）指导市房地产业协会的工作。

（十二）完成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及所属二级预算单位。收入既包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又包括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支出等专项经费。
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18965.4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0481.69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上年结转8483.79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18965.48万元，其中，住房保障支出18965.48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316.48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7649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1316.48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减少538.62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减少。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3893.40万元。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4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5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10万元;培训费2万元。
本着勤俭节约，开源节流的原则，公务接待费100万元、比上年减少30万元。公用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上年相比没有增减，由于公务用车数量没变化，公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交通费用预算费用不变。会议费、培训费较上年也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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